海关总署关于优惠贸易协定项下进出口货物报关单有关原产地栏目填制规范和申报事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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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为进一步优化优惠贸易协定项下进出口货物申报，海关总署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以下简称《报关单》）有关原产地栏目的填制和申报要求调整如下：
一、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在办理优惠贸易协定项下货物海关申报手续时，应当如实填报《报关单》商品项“优惠贸易协定享惠”类栏目（填报要求见附件1），同时在商品项对应的“原产国（地区）”栏填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和海关总署令第122号确定的货物原产地，不再需要按照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18号附件中有关优惠贸易协定项下进口货物填制要求填报“随附单证及编号”栏目。
二、进口货物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以下统称进口人）可以自行选择“通关无纸化”方式或者“有纸报关”方式申报：
（一）选择“通关无纸化”方式申报的，进口人应当以电子方式向海关提交原产地证明、商业发票、运输单证和未再加工证明文件等单证正本（以下简称原产地单证），具体要求见附件2。
进口人以电子方式提交的原产地单证内容应当与其持有的纸质文件一致。进口人应当按照海关有关规定保存原产地单证纸质文件。海关认为有必要时，进口人应当补充提交原产地单证纸质文件。
（二）选择“有纸报关”方式申报的，进口人在申报进口时提交原产地单证纸质文件。
三、对于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保税监管场所[以下统称区域（场所）]申请适用协定税率或者特惠税率的货物，进口人应在内销时按照本公告第一条的要求填报《报关单》；在货物从境外入区域（场所）时，无需比照本公告第一条要求填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货物备案清单》（以下简称《备案清单》）商品项“优惠贸易协定享惠”类栏目。
内销时货物实际报验状态与其从境外入区域（场所）时的状态相比，超出了相关优惠贸易协定所规定的微小加工或处理范围的，不得享受协定税率或者特惠税率。
四、优惠贸易协定项下实施特殊保障措施的农产品仍然按照海关总署2019年第207号公告要求申报。
有关农产品出区域（场所）申请适用协定税率的，在货物从境外入区域（场所）时进口人应当比照本公告第一条规定填报《备案清单》，并以“通关无纸化”方式申报。
五、向香港或者澳门特别行政区出口用于生产《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香港CEPA）或者《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澳门CEPA）项下协定税率货物的原材料时，应当在《报关单》的“关联备案”栏填报香港或澳门生产厂商在香港工贸署或者澳门经济局登记备案的有关备案号。
本公告中“原产地证明”是指相关优惠贸易协定原产地管理办法所规定的原产地证书和原产地声明。
本公告自2021年5月10日起实施。自本公告实施之日起，海关总署公告2016年第51号、2017年第67号和2019年第178号废止。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18号附件中“三十一、随附单证及编号”项下的第（二）、（三）项内容停止执行。
特此公告。
附件：
1．报关单“优惠贸易协定享惠”类栏目填制要求
2．优惠贸易协定项下进口货物以电子方式提交原产地单证操作规范
海关总署
2021年4月25日

附件1
报关单“优惠贸易协定享惠”类栏目填制要求

一、 关于“优惠贸易协定代码”栏目
填报优惠贸易协定对应的代码。各优惠贸易协定代码如下：
“01”为“亚太贸易协定”；
“02”为“中国-东盟自贸协定”；
“03”为“内地与香港紧密经贸关系安排”（香港CEPA）；
“04”为“内地与澳门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澳门CEPA）；
“06”为“台湾农产品零关税措施”；
“07”为“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协定”；
“08”为“中国-智利自贸协定”；
“10”为“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
“11”为“中国-新加坡自贸协定”；
“12”为“中国-秘鲁自贸协定”；
“13”为“最不发达国家特别优惠关税待遇”；
“14”为“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
“15”为“中国-哥斯达黎加自贸协定”；
“16”为“中国-冰岛自贸协定”；
“17”为“中国-瑞士自贸协定”；
“18”为“中国-澳大利亚自贸协定”；
“19”为“中国-韩国自贸协定”；
“20”为“中国-格鲁吉亚自贸协定”；
“21”为“中国-毛里求斯自贸协定”。
二、 关于“原产地证明类型”栏目
选择原产地证书或者原产地声明。免提交原产地证明的小金额进口货物（以下简称小金额货物）该栏默认为空。
三、 关于“原产地证明编号”栏目
填报原产地证书编号或者原产地声明序列号。小金额货物该栏填写“XJE00000”。
一份报关单对应一份原产地证明，一份原产地证明应当对应同一批次货物。享受和不享受协定税率或者特惠税率（以下统称优惠税率）的同一批次进口货物可以在同一张报关单中申报。“同一批次”进口货物指由同一运输工具同时运抵同一口岸，并且属于同一收货人，使用同一提单的进口货物。对于客观原因（集装箱货物因海河联运需大船换小船、因海陆联运需分车运输，陆路运输集装箱货物需大车换小车以及其他多式联运情况下同一批次货物在中转地需要分拆由多个小型运输工具进行中转运输的情况等）导致有关进口货物在运抵中国关境（运抵口岸）前必须分批运输的情况，不影响同一批次的认定。同一批次出口货物比照上述规定进行审核认定。
四、 关于“优惠贸易协定项下原产地”栏目
填报根据相关优惠贸易协定原产地管理办法确定的货物原产地。
五、 关于“原产地证明商品项号”栏目
填报报关单商品项对应的原产地证明商品项号。小金额货物在该栏填报本报关单中该商品的项号。
六、 填报示例
（一）凭编号为ABC12345的原产地证书进口中国-东盟自贸协定项下货物，报关单商品项对应原产地证书的第3项，则“优惠贸易协定”类栏目应填报为：
	优惠贸易协定代码
	02

	原产地证明类型
	原产地证书

	原产地证明编号
	ABC12345

	优惠贸易协定项下原产地
	泰国

	原产地证明商品项号
	3




（二）中国-韩国自贸协定项下小金额货物，报关单商品项第4项的“优惠贸易协定”类栏目应填报为：
	优惠贸易协定代码
	19

	原产地证明类型
	　

	原产地证明编号
	XJE00000

	优惠贸易协定项下原产地
	韩国

	原产地证明商品项号
	4




附件2
优惠贸易协定项下进口货物以电子方式提交原产地单证操作规范

对选择“通关无纸化”方式申报的优惠贸易协定项下进口货物，进口人应当按以下要求以电子方式提交原产地单证：
一、 对尚未实现原产地电子信息交换的优惠贸易协定项下进口货物，通过“优惠贸易协定原产地要素申报系统”填报原产地证明电子数据和直接运输规则承诺事项（内容和填报要求见附表1），并且在申报进口时以电子方式上传原产地证明。进口货物具备优惠贸易协定有关原产资格、但进口人未按上述规定以电子方式上传原产地证明的，应当在办结海关手续前，就进口货物具备优惠贸易协定有关原产资格事宜补充申报并提供税款担保。
对已实现原产地电子信息交换的优惠贸易协定项下进口货物，无需填报原产地证明电子数据和直接运输规则承诺事项，也无需以电子方式上传原产地证明。
优惠贸易协定原产地电子信息交换情况见附表2。
二、 凭《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瑞士联邦自由贸易协定》项下原产地声明申报进口时，无需以电子方式上传原产地声明。
三、 对免提交原产地证明的小金额进口货物，无需以电子方式上传原产地证明。
四、 以电子方式上传商业发票、运输单证和未再加工证明文件。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中转确认书》无需上传。
五、 以电子方式上传的文件格式标准，参照《通关作业无纸化报关单证电子扫描或转换文件格式标准》（海关总署公告2014年第69号）。
六、 进口人填报的原产地证明电子数据、直接运输规则承诺事项和以电子方式上传的单证内容应当与其持有的单证正本一致。
附表1
原产地证明电子数据和直接运输规则承诺事项填报要求

一、原产地证明电子数据填报要求
（一）原产地证明编号。
填报原产地证书编号或者原产地声明序列号。
（二）优惠贸易协定代码。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优惠贸易协定代码。
（三）优惠贸易协定项下原产地。
依据各项优惠贸易协定原产地管理办法确定的原产地从下拉菜单中选择。
（四）签发国。
选择原产地证书的签发国家或开具原产地声明的经核准出口商所属国家（地区）。
（五）原产地证明类型。
选择原产地证书或原产地声明。
（六）是否流动（背对背）证明。
对于允许依据初始原产地证明正本签发新的原产地证明，用于证明货物的原产资格以及原产国未发生变化的优惠贸易协定，选择是否是流动（背对背）证明。
（七）签证日期。
从日期列表中选择原产地证明的签发日期。
（八）经核准出口商授权码。
原产地证明由经核准出口商开具的，填报该经核准出口商授权码。
（九）项目编号。
填报原产地证明商品的项目编号。原产地证明未列明项目编号的，从1开始顺序填报。
（十）HS编码。
填报原产地证明所列商品的HS编码。原产地证明未列明HS编码的，填报内容应与报关单对应商品HS编码一致。
（十一）数量。
填报原产地证明所列商品的数量。
（十二）计量单位。
按照原产地证明所列商品计量单位从下拉菜单中选择。
（十三）原产地标准。
原产地证明列明原产地标准的，填报列明的原产地标准；未列明原产地标准的，填报“无”。
二、直接运输规则承诺事项
如实填报货物运输中转情况、单份全程运输单证持有情况和未再加工证明文件持有情况等直接运输承诺事项。其中单份全程运输单证是指符合海关总署公告2015年第57号和2016年第52号规定的单份全程运输单证。
附表2
优惠贸易协定原产地电子信息交换情况
	优惠贸易协定名称
	协定
代码
	是否实现原产地电子信息交换
	备注

	亚太贸易协定
	01
	是
	韩国

	
	
	否
	其他成员国

	中国-东盟自贸协定
	02
	是
	印度尼西亚、新加坡

	
	
	否
	其他成员国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03
	是
	　

	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04
	是
	　

	大陆对台湾地区部分农产品零关税措施
	06
	否
	　

	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协定
	07
	是
	　

	中国-智利自贸协定
	08
	是
	　

	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
	10
	是
	仅限原产地证书

	中国-新加坡自贸协定
	11
	是
	　

	中国-秘鲁自贸协定
	12
	否
	　

	最不发达国家特别优惠关税待遇
	13
	是
	孟加拉、尼日尔、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东帝汶（在线签发的以字母“E”作为首位编号的证书）

	
	
	否
	其他

	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14
	是
	　

	中国-哥斯达黎加自贸协定
	15
	否
	　

	中国-冰岛自贸协定
	16
	否
	　

	中国-瑞士自贸协定
	17
	否
	　

	中国-澳大利亚自贸协定
	18
	否
	　

	中国-韩国自贸协定
	19
	是
	　

	中国-格鲁吉亚自贸协定
	20
	是
	　

	中国-毛里求斯自贸协定
	21
	否
	　




